
臺北市政府 103.03.27.  府訴三字第 103090409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2年 11月 29日廢字第 41-102-

113618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民國（下同） 102年 11月 11日 15時 15分，在本市

信

義區○○路○○段○○號前（○○大樓），發現訴願人未依規定放置廣告物，有礙環境衛生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規定，乃當場拍照採證，並以 102年 11月 11日北市環稽

二

中字第 F202705號舉發通知書告發訴願人。嗣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任

意放置廣告物污染環境，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0條第 3款規定，以 102年 11月 29日廢字第 41-

10

2-113618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200元罰鍰。該裁處書於 102年 12月 10日送

達

，訴願人不服，於 103年 1月 7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

　　，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第 4條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第 5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第 27條第 11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十一、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第 50條第 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第 63條規定：「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

　　機關處罰之......。」

　　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第 1條規定：「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管理廣告物，以

　　維護公共安全、交通秩序及都市景觀，並塑造地區特色，特訂定本規則。」第 2條規定



　　：「本市廣告物之管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之規定。」第 3條第 4款規定：「

　　本規則所稱廣告物，其種類如下：......四、張貼廣告：指未加任何框架，直接以懸掛

　　、黏貼、彩繪、噴漆或其他方式固著於地面、建築物或其他地上物之各種旗幟、布條、

　　帆布、傳單、海報、紙張或其他材質之廣告。」第 5條第 2款規定：「廣告物之管理，其

　　主管機關如下：......二、張貼廣告：廣告物上緣距地面三公尺以下者為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 ......。」第 6條規定：「廣告物除有特別規定外，應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後，始

　　得設置。」第 7條第 1項規定：「廣告物之內容或設置，依法應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者，應依規定先送請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申請設置。」第 11條規定：

　　「張貼廣告設置於自宅或自己管理場所之牆面、圍牆或門前，其長度未超過店面二廊柱

　　間長度；或無店面情形，其長度在三公尺以下，寬度在一公尺以下，供該場所使用目的

　　之廣告使用，且在一樓以下設置未遮蔽窗戶及其他逃生出口者，免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

　　。......張貼廣告應維持其整潔美觀及完整，不得有破損、髒亂或妨礙市容。張貼廣告

　　及張貼廣告板（欄）之申請許可、管理及收費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12條規定：

　　「機關、團體、公司廠場，為辦理政令宣導、公益活動、藝術文化或其他同性質活動之

　　宣導，而設置張掛旗幟、布條者，應於設置前二個月起至七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應以申請書敘明活動內容、設置期間、設置地點、設置種類及設置數量，並

　　檢附活動計畫、設置廣告物內文樣張......。」

　　臺北市政府 95年 8月 4日府環三字第 09534134701號公告：「主旨：公告污染環境行為

及

　　其罰則......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公告事項：一、自 95年 9月 1日起在

本

　　市指定清除地區內，凡未經廣告物主管機關許可，嚴禁有下列污染環境行為，違者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 50條規定處罰：以張掛、懸掛、黏貼、釘定、彩繪、噴漆、夾附或放置方

　　式之廣告物，直接或間接設於戶外地面、道路、人行道、騎樓或地上物。......二、本

　　公告所稱廣告物，係指各種旗幟、布條、帆布、傳單、海報、紙張、指示標誌或其他材

　　質之廣告。」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類違反環保法令案件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或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案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附表：（節錄）

　　壹、廢棄物清理法

　　┌───────────┬───────────────────────┐

　　│項次　　　　　　　　　│43　　　　　　　　　　　　　　　　　　　　　　│

　　├───────────┼───────────────────────┤



　　│違反法條　　　　　　　│第 27條第 11款　　　　　　　　　　　　　　　　　│

　　├───────────┼───────────────────────┤

　　│裁罰法條　　　　　　　│第 50條　　　　　　　　　　　　　　　　　　　　│

　　├───────────┼───────────────────────┤

　　│違反事實　　　　　　　│以張掛、懸掛、黏貼、釘定、彩繪、噴漆、夾附或放│

　　│　　　　　　　　　　　│置方式之廣告物，直接或間接設於戶外地面、道路、│

　　│　　　　　　　　　　　│人行道、騎樓或地上物　　　　　　　　　　　　　│

　　├───────────┼───────────────────────┤

　　│違規情節　　　　　　　│一般違規情節　　　　　　　　　　　　　　　　　│

　　├───────────┼───────────────────────┤

　　│罰鍰上、下限（新臺幣）│1,200元-6,000元　　　　　　　　　　　　　　　 │

　　├───────────┼───────────────────────┤

　　│裁罰基準（新臺幣）　　│1,200元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1年 3月 7日北市環三字第 09130580801號公告：「主旨：公告

本

　　市指定清除地區為本市所轄之行政區域......。」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學員傳達中共迫害真相及呼籲世人共同制止迫害，係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並

　　　非廣告物。○○學員講真相的環境未受維護，反而突遭原處分機關開罰，實難令人信

　　　服。系爭展板每日晚間由○○學員收妥攜回，從未任意棄置，顯非廢棄物。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及臺北市政府 95年 8月 4日府環三字第 09534134701號

公告

　　　，有違反法律保留、悖於立法目的及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之違法，原處分機關以此對訴

　　　願人為不利之裁處，行政處分違法不當，應予撤銷。

（三）原處分機關以「廣告物材質」定義「廣告物」，從而不當擴張「廣告」及「廣告物」

　　　之範圍；不當推定「污染環境行為」，且臺北市政府公告極度擴張廢棄物清理法之適

　　　用範圍，並將「未經廣告物主管機關許可」與「污染環境行為」作不當連結，顯已逾

　　　廢棄物清理法之授權範圍。

（四）系爭展板既非廣告物亦非廢棄物，原處分機關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裁處，顯然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目的。

三、查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查獲訴願人任意放置廣告物污染環境，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規定，有採證照片 3幀及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收文號



　　103年 1月 8日環稽收字第 10330065500號陳情訴願案件簽辦單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

分

　　機關予以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展板每日晚間由○○學員收妥攜回，從未任意棄置，顯非廢棄物及原

　　處分機關不當擴張廣告及廣告物之範圍，不當推定污染環境行為云云。按在指定清除地

　　區內，未經廣告物主管機關許可，嚴禁於戶外地面、道路、人行道、交通工具或其他定

　　著物上，張掛、放置廣告物，違者即應受罰。且原處分機關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條規

　　定，公告本市指定清除地區為本市所轄之行政區域。此揆諸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

　　、第 50條第 3款規定、本府 95年 8月 4日府環三字第 09534134701號及原處分機關 91年 

3月

　　7日北市環三字第 09130580801號公告等自明。另查凡未經核准而任意在指定清除地區內

　　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即應處罰，與所張貼海報之內容及廣

　　告規格大小均無關連；又廣告看板縱非「廢棄」之物，惟有礙市容觀瞻，自屬對環境之

　　污染；又廣告物內容不以商業性質為限，且言論自由表達方式甚多，尚不得任意為之，

　　而影響市容及環境衛生，分別為最高行政法院 75年判字第 441號、79年判字第 1907號判

　　決、99年度裁字第 3491號裁定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簡字第 21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本件依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收文號 103年 1月 8日環稽收字第 10330065500號陳

情

　　訴願案件簽辦單影本查覆內容載以：「一、有關○○○君等 8人於本市○○區（路）○

　　○段○○大樓廣場前任意放置廣告物......二、本案陳情人提出訴願......惟其執勤過

　　程及採證均依照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且放置行為明確......。」等語。另依卷附採證照片

　　影本顯示，確實有展板任意放置於地面；且訴願人於訴願書中亦自承有放置行為。復據

　　原處分機關 103年 1月 24日北市環稽字第 10330065500號函所附訴願答辯書陳明，違規

放

　　置廣告物是破壞市容景觀的重大來源之一，且系爭廣告物已造成環境污染並妨礙市容景

　　觀。是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規定之事證明確，應依同法第 50條第 3

款

　　規定處以罰鍰。縱為宣導訊息，亦應依前揭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第 12條等規定辦

　　理，尚不得以言論自由等情執為本件免罰之論據。至有無收妥攜回展板，均無礙本件違

　　規行為之成立。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1,200元

　　罰鍰，揆諸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假）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委員　吳　秦　雯

不同意見書

環境當中的廢棄物若未經妥善處理，向來是影響市容景觀、甚至有礙公共衛生與製造污染的

元兇之一；主管機關基於人民對於環境整潔之共同期待，進行廢棄物之適當處理與管制，以

維護人民安全健康的生活環境，自為職責之所在。然而，在資訊爆炸、材料多元的當代社會

下，如何認定呈現於不同材料上之資訊提供，係屬於不同價值之言論而應予以包容，或是該

當於造成污染行為之廢棄物，誠有認事用法之執行困難，更應謹慎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

非以行政便宜等考量傷害建立不易之法治價值。本案涉及訴願人於特定商業場所（○○大樓

旁）放置展板，原處分機關依據臺北市政府 95年 8月 4日府環三字第 09534134701號公告認

定

該展板該當於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規定之「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原處分機關以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在行

政機關公告之清除地區內，採用各種方式傳遞廣告，認定為污染環境行為，但於裁處書當中

刻意不說明展板內容，以規避界定是否符合公告所稱之「廣告」定義，多數意見亦不爭執未

涵攝法律定義與客觀事實狀態間之欠缺，並因而以為該當廣告而認定為該當於廢棄物清理法

之廢棄物，在確認授權明確性與法律適用之解釋上誠有欠缺。且受處分人所為之放置展板行

為，是否屬於言論表達自由之範疇，而有以憲法基本權利進一步保護之必要，亦非無討論空

間。

首先，本案臺北市政府 95年 8月 4日府環三字第 09534134701號公告，係由臺北市政府公告

，

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條所規定之主管機關，但其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必須符合立法意旨

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並非程序上只要主管機關係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1款進行

公告，實質上就未逾越母法之規範，本決定並未進一步檢視主管機關之公告，是否與廢棄物

清理法第 27條其他已經由法律列舉之 10款污染環境行為具有相當性，且同時亦須符合廢棄物



清理法第 2條所定義之廢棄物。就前者言，該條所規範者係「行為」，其他 10款明確地顯示

與環境污染或衛生連結之關係，則主管機關依據第 11款所為之公告，亦應顯示相同意旨。故

而在解釋上，臺北市政府公告中之「廣告物」，應當至少與第 10款之「廣告污染定著物」具

備相同之對環境構成污染的本質，亦即其應該當於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所定義之廢棄物。因

此，實質以觀，臺北市政府所為之公告以「未經廣告物主管機關核准」之「廣告物」連結各

種設置方法，以及各種材質之「廣告」，即廣泛認定為污染環境行為，並未將該廣告物限縮

為具有環境污染本質者，有違廢棄物清理法第 1條所揭示之「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

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立法精神。

其次，以憲法第 11條規範的表現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積極將內在意思表

現於外的言論，因此受到憲法保障。雖然不因為只要認定為是與表現自由相連結的言論就受

到相同程度的憲法保障，但在對於言論進行管制前，先對該言論內容進行區分，當為憲法價

值落實於行政法實踐的具體表現，而非以影響市容與環境衛生此一抽象的公共利益為大前提

，忽略或貶低該言論可能受到的憲法保護價值。大法官於釋字第 414號已經明確採取依據言

論內容區分不同價值之言論，若係「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

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而得進一步評價限制該商業言論之法令所欲保護之法

益與該言論價值孰輕孰重。則本案在論理上，至少應先論斷該展板所表達之言論是否屬於商

業性言論，然後再考量廢棄物清理法所欲達成之公共利益，是否重要到足以限制當事人所欲

表現之言論。而非以廢棄物清理法係價值中性之法令，而間接侵害人民言論自由表達之空間

。然而，原處分機關與多數意見刻意不提及展板內容，規避適用大法官所建立之言論自由審

查基準，忽略認定言論內容之重要性，與向來原處分機關適用廢棄物清理法裁處之廣告物案

件所形成之慣例顯然不同，更有違平等原則之嫌。更遑論○○設置展板遍佈臺北市各地，何

以僅挑選本案所在之商業區進行裁罰，難謂無選擇性執法之疑慮。

綜上所述，原處分誠有多處論理不周與認事用法之違誤，實應撤銷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分，

特撰不同意見書以彰顯我國係民主法治國家，應遵守法律授權明確性之精神，並希冀維護保

障人民言論自由之基本意旨。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7　　　　　 日

　　　　　　　　　　　　　　　　　　　　　　　　　　　　　　　　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